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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住建复〔2023〕27号                     签发人：屈紫何



对政协迪庆州第十三届二次会议第13020017号提案
的答复

那卡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香格里拉市主城区建设人行天桥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结合委员提出的在香格里拉市主城区建设人行天桥的建议我局在2023年3月会同香格里拉市城市交通警察大队对城区交通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聘请了专业设计咨询机构（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对城区存在的交通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委托专业咨询机构编制了《香格里拉市城区交通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方案对较为严重的学校区域交通堵塞问题提出了相应措施。红旗小学：学校门口现状隔离栏进行封闭，在学校西侧幼儿园附近设置人行过街天桥，接送学生通过天桥过街。建塘小学：学校门口设置有学生接送通道，交叉口采用主路路中隔离、次路右进右出的组织方式。建议维持现状交通组织方式，取消现状地面过街通道，设置人行过街天桥，横跨香巴拉大道，接香巴拉大道两侧人行道及学校内部操场边缘。接学校内部的通道可在非学生接送时段关闭。既可以服务市政过街，又可以利用学校操作进行学生接送疏散，提供第二学生接送疏散通道。市一中：（一）滨河北路打通至旺池路，贯通区域路网，分流萨龙巷交通压力（二）规范滨河北路、滨河南路交通秩序，完善道路沿线单行路交通标志标线及交通管理设施（三）打开学校大门，利用学校内部空间分流市政道路压力；目前方案已编制完成，市住建局也将积极争取资金，结合方案逐步完善。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香格里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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